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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于2018年04
月17日13时17分在嵊山北附近海域查获一艘“无船名船
号”船舶，该船油舱内存有成品油若干，船舶负责人林传章
无法提供船舶证书且无法联系船舶所有人。该船因无法
提供船舶合法有效证书，目前被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
第二支队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
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外塘路402号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
警第二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
件。逾期未认领的，我支队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
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予以没收。联
系电话0580-6391106。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
2018年6月13日

无主财物公告

嵊州市益达机械厂：董生强与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8〕第
037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
一、确认董生强与嵊州市益达机械厂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10月1日起

已解除；
二、嵊州市益达机械厂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董生强2017年5月至

2017年9月期间的剩余工资13270元；
三、嵊州市益达机械厂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董生强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1627元。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另
一方可依法申请嵊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6月13日

仲裁公告
张明伟（身份证号码：440923198709154659）：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7年8月09日作出的甬鄞卫医罚〔2017〕
3001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2018〕008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缴至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鄞州支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
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6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琳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8年5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3178.56万元。（具体本金利息数据仅是转让方内部会计系
统所记录的数据，可能与实际金额有差异，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
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浙江琳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债权担保措施为：陈丽琅、喻一鸣、金民仙、
徐松有提供保证担保;陈丽琅、喻一鸣所有的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名苑2幢3单元502室的房产提供抵
押担保,陈丽琅、喻一鸣所有的义乌市锦都豪苑盛世家园6幢3单元502室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以下相关方对
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
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
权人请于公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司，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朱经理，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邮件地址zhubo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兹因本公司（万昌集团有限公司）已免除原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高新
区分公司负责人严关龙（身份证：330621195307242471）一切职务，现特
公告如下：

自公告之日起，严关龙实施的以分公司名义对外债务行为，未经本
公司确认，本公司及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均不负责任。

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唯一有效的公章为公安备案印章，
其他任何分公司印章均视为非合法有效的印章，本公司及分公司均不予
认可。

特此公告
万昌集团有限公司

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
2018年6月13日

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
免去严关龙万昌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负责人职务。

万昌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撤免书

宁波市古林法律服务所,执业证号：211020110016，现根据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及宁波市司法局相关文件精神，针
对本所的实际情况，决定于2018年06月04日决议对本所进行
注销，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各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所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方宏，联系电话：
0574-88157527，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路191号，清
算组：方宏、张红萍、陈常腾、屠丽娟 宁波市古林法律服务所

注销公告

(2017)浙 0106民初12739号
周坚特、黄清河、黄福奖：本院受理杜华仙

诉陈冬林及第三人周坚特、黄清河、黄福奖申请
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民初9057号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满芽、俞美
忠：本院受理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临平街道办
事处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及你们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37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郭枫：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万明物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华楼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郭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 院 2323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08号

蔡松龙、穆春华、穆春雷：本院受理原告李
明玉诉被告蔡松龙、穆春华、穆春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 2323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38号

浙江亿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惠借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52、454、456号

葛红：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452、454、456 号民事判决书。葛红于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陈 建 芹 借 款 本 金
16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58号

张东海：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芹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
浙 0106 民初 458 号民事判决书。张东海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陈建芹借款本金 180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60-462号

葛红：本院受理原告孔庆官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460、461、462 号民事判决书。葛红于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孔 庆 官 借 款 本 金
20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06民初2553号

黄福奖、周坚特、黄清河、童忠义：本院受理
原告陈建美诉被告杜华仙、黄福奖及第三人周坚
特、黄清河、童忠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0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1 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86号

杭州奥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兀魅力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补充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587、4588号

郑桂梅：本院受理原告邬如建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724号

陈远华：本院受理原告杨飞诉被告陈远华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9 月 7 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4 号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7号

杭州舍无间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余臻军：本
院受理原告蒋伟诉被告杭州舍无间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余臻军、杭州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7 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4 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848号

施艳静：本院受理原告段莲娜诉你、华林根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110 民 初
178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10民初17432号

吴斌峰：本院受理原告王辉辉诉被告吴斌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743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179号

韩依雯、金洋 :本院受理原告袁晓东为与被
告包翔、韩依雯、金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110 民初 1717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27民初930号

童良：本院受理童泉瑶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27 民初 9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127民初1109号

钱丽琴：原告郑承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27 民初 110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钱丽琴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郑承飞借款 44000 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0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
被告钱丽琴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048号

张红春、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
司：原告胡明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127 民初 104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张红春、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明义借
款 61251 元，并支付从 2015 年 2 月 21 日起至还清
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18%计算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32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张红春、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
景观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05破申1号

本院根据宁波舜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裁定受理宁波市甬
贸菜篮子配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同日指定徐星东（宁波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该公司的管理人。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江东北路
317 号和丰创意广场和庭楼 10 楼 1011 室；邮编：
315040；联系人：李艳；电话：0574-87217357，债权
申 报 文 件 下 载 网 址 ：www.kexincpa.com] 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宁波市甬贸菜篮子配送有限责任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1922号

宁海县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李彬：原告宁波
盛世天龙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海县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李彬、何明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被
告何明均的民事上诉状一份。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一
份，逾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604民初1759号

陈百丰：本院受理原告蒋伟忠与被告陈百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604 民初 175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陈百丰应返还原告蒋伟忠
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元，支付自 2018 年 2 月 2
日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4.35%计
算的利息，限被告陈百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蒋伟忠其余部分的诉讼
请求。本案受理费 300 元，由被告陈百丰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 15号之二

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依法裁定受理浙江
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6 月 6 日指定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担
任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立
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前，向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
恒玖大厦 21 楼；联系人：徐建斌律师；联系电话：
13968948058）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 本 院 定 于
2018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第 18 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浙江立里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叶显东、财务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
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等，若未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
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
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 10号

本院根据谢秋平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百禾
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禾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指定温州法智剑企业
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百禾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 2018 年 7 月 20 日前，向百禾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温州市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 18
楼 ；联 系 电 话 ：徐 细 智 13017827077）申 报 债 权 。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百禾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百禾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上
午 9 时在第 18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百
禾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少微、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
经营管理人员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
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
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 3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长克的申请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裁定受理温州市瓯海娄桥轻化设备厂破
产清算一案。2018 年 5 月 18 日，本院依法裁定宣
告温州市瓯海娄桥轻化设备厂破产。2018 年 5
月 22 日，本院裁定认可温州市瓯海娄桥轻化设
备厂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因温州市瓯海娄
桥轻化设备厂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裁定终结温州市瓯海娄桥
轻化设备厂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72号

李志勇：本院受理原告朱文宽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